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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全文强制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粮食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粮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粮食储备局成都粮食储藏科学研究所、国家粮食局流通与科技发展司、四川

省粮食局、重庆铜梁国家粮食储备库。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严晓平、吴子丹、唐柏飞、兰盛斌、黎万武、周浩、郭道林、林风刚、靳祖训、

杨浩然、陶诚、王亚南、杨健、谢令德、杨自力、胡毅、丁建武、许胜伟、沈宗海、蒋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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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粮化学药剂管理和使用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储粮化学药剂的术语和定义、分类、管理和使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储粮化学药剂的采购、运输、装卸、储存、废弃物处理和使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２６２６　呼吸防护用品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ＧＢ２８９０　过滤式防毒面具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３７９６　农药包装通则

ＧＢ４８３８　农药乳油包装

ＧＢ６２２０　长管面具

ＧＢ７７９４　职业性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ＧＢ７７９７　职业性急性磷化氢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ＧＢ７８０６　职业性接触性皮炎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ＧＢ１１５１０　职业性急性拟除虫菊酯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ＧＢ１２２６８　危险货物品名表

ＧＢ１２４７５　农药贮运、销售和使用的防毒规程

ＧＢ１７９１６　毒害性商品储藏养护技术条件

ＬＳ／Ｔ１２０１　磷化氢环流熏蒸技术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储粮化学药剂　狆犲狊狋犻犮犻犱犲犳狅狉狊狋狅狉犲犱犵狉犪犻狀

在粮食储藏中，用于防治危害粮食、仓房和储粮设备设施的害虫、螨类和有害微生物的化学药剂。

３．２

熏蒸剂　犳狌犿犻犵犪狀狋

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能够形成足够的气态浓度致死储粮有害生物的化学药剂。

３．３

储粮防护剂　狊狋狅狉犲犱犵狉犪犻狀狆狉狅狋犲犮狋犪狀狋

通过触杀、胃毒、忌避等方式防治储粮有害生物的高效低毒、且持效期较长的化学药剂。也称储粮

保护剂、谷物保护剂。

３．４

空仓与器材杀虫剂　犻狀狊犲犮狋犻犮犻犱犲狊狌狊犲犱犳狅狉犲犿狆狋狔狑犪狉犲犺狅狌狊犲犪狀犱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狊

用于储粮仓房、仓储器材、设备杀虫、防虫（包括布设防虫线等）的化学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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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分类

４．１　储粮化学药剂按其防治对象分为：储粮熏蒸剂、储粮防护剂、防霉剂以及空仓与器材杀虫剂。

４．２　储粮化学药剂按其主要成分分为：无机化学药剂和有机化学药剂。

５　管理要求

５．１　采购

５．１．１　采购的储粮化学药剂应具有农药登记证号或农药临时登记证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或农药生产

批准文件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有完整包装、标志和使用说明书，应符合ＧＢ３７９６和ＧＢ４８３８要求；

不应采购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和经检验不合格的储粮化学药剂。

５．１．２　使用单位应有采购储粮化学药剂计划，采购数量不宜超过上年度药剂使用量的１５０％。采购人

员应为经过专业培训，并掌握储粮化学药剂基本知识的专职人员。购买属于剧毒化学品的储粮化学药

剂，应到公安机关办理相关许可手续。

５．２　运输

５．２．１　运输列入ＧＢ１２２６８公布的储粮化学药剂，承运单位和承运人应具备国家认定的从事危险化学

品运输的资质，并按照国家相关法规的规定从事运输。

５．２．２　运输车船应具备易清洗、耐腐蚀、坚固的贮器，以及必要的消防器材、急救药箱，并标识“危险品”

等标志。运输的储粮化学药剂应密闭并稳固放置，包装有破损、标志不规范的储粮化学药剂不应装运；

闪点低于６１℃的易燃药剂要采用有金属贮器的运输工具；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药剂运输时应盖好钢瓶

上的安全帽。

５．２．３　交运双方应清点运输药剂的品种、数量，并签字确认。

５．２．４　押运员应熟悉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安全要求，并按规定携带防毒面具随车同行。运输途中停留休

息时，应离居民区、医院、学校以及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２００ｍ以外。运输过程中不应抽烟、喝酒，进食

前应脱去工作服，洗净手和脸并用清水漱口。

５．２．５　在运输过程中，如发现药剂丢失，应及时报告承运单位负责人和当地公安机关，并协助公安机关

妥善处理。

５．３　装卸

５．３．１　装卸人员应选用身体健康、了解储粮化学药剂安全装卸知识的成年人担任。

５．３．２　装卸人员应穿防护服，佩戴手套和相应的防毒口罩或面具。

５．３．３　储粮化学药剂装卸应在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按照国家相关法规的规定和储粮化学药剂注意事

项进行装卸。装卸过程应保持包装完好，多品种化学药剂应分别码放。装卸时应轻装轻卸，严禁摔、滚、

翻、抛、拖、拉、摩擦和撞击。装卸作业时不应抽烟、喝酒和进食，不应用手擦嘴、脸、眼睛，禁止赤膊作业。

５．３．４　装卸完毕，应及时用肥皂（或洗涤剂）洗净面部和手部，用清水漱口，清洗防护用具。

５．４　储存

５．４．１　库房

５．４．１．１　储粮化学药剂应有专用库房储存，不允许使用窑洞、地下室、燃料库、器材库储存药剂。

５．４．１．２　应建在距离办公区、居住区、水源地至少３０ｍ处，库房标高应高于５０年一遇洪水水位１ｍ以

上，并有消防通道。

５．４．１．３　门口应有“药品库”、“有毒”和按国家有关危险品标识的标准和相关规定标写的警示牌。

５．４．１．４　整体结构应坚固，应安装牢固的安全设施，达到防盗的目的。

５．４．１．５　应不渗漏、防高温、防潮湿、地面平滑易清洗。

５．４．１．６　应安装避光、遮雨棚等防护设施，门内外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

２

犔犛１２１２—２００８



５．４．１．７　库房内通风、照明、消防等设施和防护用具，应定期维护使其处于良好状态。

５．４．１．８　应保持阴凉干燥，并配备通风设施和防爆照明灯，电源开关应设在进门口附近，不应使用暖气

装置。

５．４．２　存放

５．４．２．１　存放的储粮化学药剂应有完好无损的包装和标志，检验用的化学试剂不能存放在储粮化学药

剂药品库内。

５．４．２．２　不同种类的药剂应分别存放，避免阳光直射，保持通风良好。气瓶应直立放置整齐；闪点低于

６１℃的易燃药剂应与其他药剂分开，并有阻燃材料分隔。

５．４．３　人员与保管制度

５．４．３．１　应有两名保管人员，保管人员应掌握储粮化学药剂基本知识和安全知识，经过专业培训并取

得粮油保管员上岗资格证。

５．４．３．２　保管人员１年至少２次对药剂进行盘点，检查药剂存放是否符合５．４．２规定，并保持库房

整洁。

５．４．３．３　实行双人、双锁的收发制度，双锁钥匙分别由两名保管员掌管，收发储粮化学药剂时须由两人

共同参加。

５．４．３．４　实行储粮化学药剂验收、入库和出库登记制度，做到账实相符：

———入库时应按照ＧＢ１７９１６的规定进行验收；

———领用储粮化学药剂，应由单位主管负责人审批；

———应先领用和使用临近保质期的药剂；

———已领用出库而未用完的储粮化学药剂和装化学药剂的钢瓶应及时退回药品库进行妥善保管，

登记备案，不应随处乱放。

５．５　报废、散溢、包装物和残渣的处理

５．５．１　报废及处理

５．５．１．１　过期、无法识别品名、经国家指定技术部门检测失效和淘汰的药剂要及时上报并按有关规定

处理。

５．５．１．２　过期的储粮化学药剂，经国家指定技术部门检测确认仍有效，可降等降级合理使用。

５．５．１．３　经国家指定技术部门检测失效的化学药剂和淘汰的药剂，应由环保部门认可的具备化学药剂

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或送回原生产厂处理。

５．５．１．４　无法识别品名的储粮化学药剂，经国家指定技术部门检测后，质量合格可正常使用，质量不合

格按５．５．１．２和５．５．１．３处理。

５．５．２　散溢的处理

５．５．２．１　散溢的药剂应立即妥善处理。

５．５．２．２　液态药剂散溢应用锯木屑、干土或粒状吸附剂吸收清理；固态储粮化学药剂散溢应及时清扫，

包装好置于药剂库指定位置并注明情况尽快施用，或降等降级合理使用。

５．５．２．３　散溢的药剂高毒且量大时，应由环保部门认可的具备化学药剂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或送回原

生产厂处理。

５．５．２．４　进入散溢泄漏处理现场的人员必须佩戴必要的个人防护器具。

５．５．３　包装物的处理

５．５．３．１　储粮化学药剂包装物应集中封存，严禁作为它用。

５．５．３．２　集中封存的包装物返还给原生产厂回收利用，或按以下方式处理：

———金属包装物无害化处理后作废品处理；

———玻璃类包装物毁坏后，运至远离水源和人畜居住区至少５０ｍ的僻静地方深埋处理；

———其他包装物，运至远离水源和人畜居住区至少５０ｍ的僻静地方焚烧后深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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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４　熏蒸反应后药剂残渣的处理

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

６　使用要求

６．１　总体使用要求

粮食储藏过程中使用的储粮化学药剂应符合５．１．２的要求，使用时应按国家颁布的相关条例、有关

操作规程以及药剂使用说明执行。

６．２　分类别使用要求

６．２．１　熏蒸剂的使用

磷化铝熏蒸杀虫按ＬＳ／Ｔ１２０１执行，其他熏蒸剂按国家颁布的相关条例或药剂使用说明使用。

６．２．２　储粮防护剂、防霉剂的使用

按国家颁布的相关条例或药剂使用说明使用。

６．２．３　空仓与器材杀虫剂的使用

限用于储粮仓房、器材、加工厂、运输工具、露天储粮覆盖物等防治害虫及布置防虫线，按国家颁布

的相关条例或药剂使用说明使用。

６．３　使用储粮化学药剂的安全防护

６．３．１　人员要求

６．３．１．１　施药应经单位相关负责人批准，由技术熟练、有组织能力并取得国家认可的相关资质的技术

人员负责指挥；作业人员应经过专业技术培训，了解药剂性能，掌握施药技术和防毒面具使用方法。

６．３．１．２　有心脏病、肝炎、肺病、贫血、皮肤病、皮肤破伤患者，怀孕期、哺乳期、月经期的妇女，未满

１８周岁的少年和经医生诊断认为不适合从事涉及有毒气体或化学药剂工作的人员，均不应参加作业。

６．３．１．３　发放药剂、熏蒸施药、处理残渣和开仓放气等作业应由两名以上操作人员轮流进行，与毒气接

触的人员在作业前后禁止饮酒；操作时禁止吸烟、喝水、进食；从事磷化氢熏蒸作业后，一天内不应食用

高蛋白、高脂肪食物。

６．３．２　设备、设施、器材要求

６．３．２．１　接触和使用中、低毒挥发性药剂时，应选用符合ＧＢ６２２０要求的防毒口罩和符合ＧＢ２６２６要

求的防微粒口罩；接触、使用熏蒸剂时，应选用符合ＧＢ２８９０要求的防毒面具。

６．３．２．２　熏蒸的粮仓（粮堆、垛）应密闭，防止熏蒸剂外漏。

６．３．２．３　在施药现场外临时放置的药剂及施药器械，应有专人看管。

６．３．２．４　熏蒸用的器材、用品使用后，应洗净并妥善保存备用，不应改作它用；喷雾器等器械使用完后，

应洗净晾干保存。

６．３．３　施药前后要求

６．３．３．１　熏蒸作业人员在分药、投药、散气和处理残渣等过程中，应戴具有防毒性能、型号合适的防毒

面具，穿工作服，戴手套。作业完毕后应将滤毒罐使用人姓名、使用日期、熏蒸剂名称和在熏蒸剂中使用

时间等进行记录。

６．３．３．２　每次作业后应立即用肥皂彻底清洗手、脸并用清水漱口。熏蒸操作人员在工作完毕后应洗

澡、更换衣服、鞋袜，换下的污染衣物应送到无人的地方散气并清洗处理后，方可携入室内。

６．３．３．３　每次施药后及时清点剩余药剂，并按５．４．３．４执行。

６．３．３．４　药剂使用单位应定期对经常接触化学药剂的人员进行身体健康检查。

６．３．４　施药作业要求

６．３．４．１　施药作业时应有专人负责清点施药作业人数，封门时要确认所有进仓人员已全部出仓。禁止

在夜间或大风大雨天气进行施药或散气。

６．３．４．２　施用熏蒸剂或高毒储粮化学药剂的区域，应设置“禁止入内”、“有毒”等警示标识。熏蒸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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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从开始施药到处理完残渣残液期间，要在粮仓四周设立警戒线，安装警示灯。采用磷化氢或其他熏

蒸剂熏蒸时，警戒线距离熏蒸仓房至少２０ｍ；并设立明显警示标志，防止非操作人员以及畜禽靠近；在

投药后２４ｈ内应有２人值班，检查施药仓房有无漏气、冒烟、燃爆等现象；值班人员应了解储粮化学药

剂安全使用知识并备有防毒面具、消防器材和报警联络设备。

６．３．４．３　应用磷化铝或磷化锌熏蒸时应注意的事项：

———应切断仓内电源；

———无特殊情况，不允许人员进入仓内；人员必须进入时，应有２人以上参与，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

施，防止发生中毒或缺氧窒息事故，进仓人员不准穿带铁钉的鞋，使用的金属器皿要严防撞击，

以避免产生火花，引起燃烧爆炸；

———要严防粮仓漏雨或帐幕内结露，以免水滴滴入药剂引起火灾，同时要严格控制单点施药量，防

止自燃；

———采用仓内施药时，磷化铝或磷化锌容器的开启和药剂的分装应先在室外进行；

———进行帐幕熏蒸，盛药器皿上方应留有一定空间，以利气体的扩散；

———进行磷化锌酸式投药时，应将浓硫酸慢慢倒入水中，并不断搅拌，严禁将水倒入浓硫酸中；应待

硫酸溶液温度降到３５℃以下，再投放磷化锌药包，气温超过３７℃时应停止施用磷化锌，以防

燃爆。

６．３．４．４　应用储粮化学防护剂时，应按ＧＢ１２４７５执行：

———杀螟硫磷、马拉硫磷、敌敌畏、辛硫磷、敌百虫遇水能缓慢分解，药液应随用随配，一次用完；

———粮面上悬挂浸药布条杀虫时，施药前应在粮面上铺麻袋、草帘等以防止药液滴入粮堆；

———布设防虫线、施用储粮防护剂和空仓、器材、工具杀虫时，工作人员要穿工作服，戴风镜、口罩

（浸以５％～１０％小苏打溶液）、手套，严禁用手直接接触药剂。

６．３．５　作业时间要求

６．３．５．１　施用熏蒸剂时，施药人员涉及有毒气体环境下作业的时间每次应少于３０ｍｉｎ，每人每天累计

一般不应超过１ｈ。

６．３．５．２　施用储粮防护剂或空仓、器材、工具杀虫剂时，施药人员每次工作时间应少于９０ｍｉｎ，每人每

天累计一般不应超过３ｈ。

６．３．５．３　施药人员作业时出现不良反应，不应继续施药。

６．３．５．４　施药人员作业结束后应适当休息。

６．４　使用过程中或遇意外紧急情况时的处理

６．４．１　粮食仓储企业应根据本单位使用储粮化学药剂的危险性，按照国家相关法规，编制适用于本单

位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６．４．２　发生储粮化学药剂中毒事故时，应即时抢救。发生人身伤亡事故时，应立即按照国家相关法规

处理。

６．４．３　职业性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应按ＧＢ７８０６、ＧＢ７７９４、ＧＢ７７９７和ＧＢ１１５１０执行。

６．４．４　发生磷化铝燃爆事故时，应采用干沙覆盖灭火，或用干粉灭火器灭火，严禁用水浇，并立即通知

当地消防部门和公安部门。

６．４．５　发生熏蒸剂泄漏事故影响公共安全时，应立即通知当地公安、消防等相关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和

附近居民疏散到安全处并立即采取必要措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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